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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31号文)，开

始从土地收益分配的源头上对土地调控机制进行标本兼治的

战略部署。该文件对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土地出让、土地

审批、土地征用、土地收益分配、土地监管、耕地保护、土

地管理责任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全方位的规定。有评论指出，

该文件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土地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构建。

9月5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31号文)，开始从土地收益分配的源头上对

土地调控机制进行标本兼治的战略部署。该文件对土地利用

规划和计划、土地出让、土地审批、土地征用、土地收益分

配、土地监管、耕地保护、土地管理责任制度等方面作出了

全方位的规定。有评论指出，该文件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土

地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构建。 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土地

是万物之母、万业之基。如果我们把视界缩小到眼前，纵

观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的改革开放之路，土地在中国经济转

轨过程中所显现的作用更是一目了然：它是中国农民生长、

农业增产的关键保障；它是中国城市快速扩张及工业高速发

展的重要工具；它是地方政府融资之条件，也是地方经济发

展的原动力；同样，它也成了社会矛盾和权益纠纷的焦点或

导火线。 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作

用如此重要，它给社会、企业、民众带来的困惑也如此之多

，其原因何在？当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现有的土地制度安



排，就在于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结构。在这种土地

制度下，当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时，政府垄断着土

地的一级市场，土地也由此介入了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全过

程。 政府对土地征用的低进高出成了各地城市高速发展、工

业迅速崛起的根本动力；土地出让收入成了地方政府巨额财

政与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而土地抵押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与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融资工具；同时，土地交易非市场

化也成了少数人一夜暴富、权贵寻租、民众与政府关系恶化

的重要根源。可以说，31号文件就是要改变目前国内土地征

用、土地收益分配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般来说，土地的使用

价格(如地租)决定于其边际生产力，土地价值的高低就在于

其用途与效率。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只有让土地使用配置到

最高价值的土地，其才能提供最高产出。比如，在中国的城

市化进程中，土地为什么会快速升值，就在于其用途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从自然属性来看，土地是不可再生、不能增

长、不可移动的资源，这也成了目前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推高

房价的理由。但是，土地总量可以不变，其使用效率却可不

断提高，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土地使用效率转变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存空间的需求由平面变成了立体，特别

是通讯技术的提高、轨道交通的改变，从而使可利用的土地

不断扩张。在这个意义上说，土地供应可以认为是无限的。

比如，看上去土地最为紧张的日本、韩国、香港等并没有因

土地问题而影响经济发展。 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为什

么会如此紧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出让国

有土地来获得更多的收益。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经营

城市，创造政绩；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更多的寻租条件。同时



，房地产开发商又尽量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相结合，以低于市

场的价格获得土地。这样，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也就可能借助

土地特性来推高房价，操纵房价，从而导致国内房地产市场

的种种矛盾。 为什么在现有《土地管理法》的制度安排下，

地方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及开发商敢于公然违法占地？我想

问题的最大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土地公有制没有把土地权利界

定清楚，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受到一定的约束与监督。 因为，

名义上土地为国家所有，国家不仅拥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

也拥有其使用权、控制权、处置权与索取收益权等种种土地

的权能，但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职责与权能只能通过具体

的政府组织和个人来行使。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对土地的绝

对权力”与“私欲的个人”结合在一起。如果这种组合或运

作能够被有效地监管，那么这种绝对权力的运作就可能在公

权力职能的轨道上运行；如果约束监管不力，那么相关人员

就会利用这种权力来谋取私利；如果约束监管不力且违法成

本很低甚至为零，那么相关人员就一定会肆无忌惮地破坏规

则与制度、掠夺他人及国家利益来为自己谋利。 国家对国有

土地的种种权能运作只能通过其代理人地方政府来进行，因

此任何土地违法行为肯定与地方政府有关。但是，地方政府

为什么敢于公然违法呢？ 这其中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国家

对国有土地拥有绝对权力，有权对土地的各种权能任随组合

与使用。而当地方政府可以代替国家运作这种权力，它不仅

可以轻易收回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可以改变土地用途并任意

出价。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弱势居民或广大农民的利益受到

掠夺也就合法化了。 二是尽管国家《土地管理法》对国有土

地权能的管理与运作有界定及制约，但由于地方政府在改变



现有土地用途或重新组合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

的利益，再加上这些巨大的利益往往会披上为当地民众造福

或公利之外衣。这样，地方政府就能对其管辖下的土地尽量

重新组合与分割，如各地方所谓的土地储备中心。既然地方

政府对国有土地权能可以进行重新组合，而其中又存在着巨

大的利益，加上个人违法成本低，那么地方政府及领导人借

之来谋取个人利益也就十分自然了。 还有，随着国内反贪污

腐化的深入，一些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早就不采取以前那些收

取现金、财物的方式了，而是采取投资的方式。即通过其亲

戚或亲属对某些项目的投资。目前中国巨大的城市化运动或

造城运动就为一些政府官员提供了“投资”的条件。最近，

披露出的官员煤矿投资以及房地产相关的土地问题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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